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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『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（第二次通盤檢討）案』

及『擬定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（通盤檢討）案』 

  第五次專案小組會議」紀錄 

會議時間：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25 日（四）下午 2時 00 分 

會議地點：市政大樓 2樓北區 N206 審議室 

主席：林主任委員兼召集人欽榮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蔡立睿 

出席委員及列席單位人員：（詳如後附） 

專案小組建議意見： 

一、 本案市府經全面清查並參酌民眾意見，本次會議所提

出之特定專用區名稱、適用範圍與條件、回饋規定、
開發方式、使用管制與期程等內容，專案小組聽取都

市發展局簡報內容，原則予以支持，以下各點請市府

據以修正後納入計畫書規範，後續併提大會確認。  

(一) 原公展計畫書分區名稱「產業生活實驗特定專用區」

修正為「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」，並請於計畫書內載

明其屬暫定、具有實驗性質及有開發期程控管之原
意。 

(二) 特定專用區劃定範圍，同意市府本次會議所提，基於

公平一致性並考慮民眾期待，將原公展計畫之 4處全
面擴大範圍為 13 處。 

(三) 特定專用區一律採都市更新方式開發。為促成更新整

合與加速地區發展，增訂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自本次
細計通檢案公告實施之日起 6 年內向市府提出都市

更新事業計畫報核；並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之日

起 2年內，或權利變換計畫核定之日起 1年內申請建

造執照，逾期則回復為原工業區。 

(四) 特定專用區之更新單元劃定，依照本細部計畫指定之

指示線為範圍。至於所有權人依照前述更新單元指示
線進行更新整合時，其實際範圍如有調整，得授權經

本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同意後調整，免再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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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計畫委員會。 

(五) 有關使用及變更回饋規定，原有老舊聚落使用部分，
更新後得繼續作為住宅使用，並免予回饋。非屬老舊

聚落條件者，或屬大面積單一權屬之土地，如欲變更

為住宅使用或支援商務使用，應依「都市計畫工業區
檢討變更審議規範」之規定辦理及回饋。前項有關大

面積單一權屬，以本通盤檢討都市計畫案公開展覽

(105.8.29)前申請人持有土地面積大於 500 平方公
尺以上者予以認定，以確保公平正義原則。 

(六) 特定專用區得申請更新獎勵及容積移轉，容積增加後

總額度不得超過基準容積 2倍上限，且容積率不得超
過 450%。申請容積移轉部分，應回饋 50%予市府，回

饋項目以樓地板面積優先、代金次之。回饋之樓地板

面積得集中留設，並優先作為基地內或相鄰街廓之公
共服務、社福使用（如公共住宅、托嬰、托幼、圖書

館、托老設施等）。 

(七) 各更新單元之開發，應自行負擔開闢範圍內本計畫預
留之細部計畫道路等相關必要公共設施，上述細部計

畫道路等所指定公共設施用地，其容積調派至申請基

地相鄰可建築基地內，公共設施用地則捐贈予本市。 

(八) 有關公展計畫規範特定專用區開發後新建築物「1 樓

至 2樓僅得作產業使用、支援商務機能使用，或提供

公共服務、公共開放空間使用」，請市府就是否所有
建築基地均適用或指定適用地點再作評估。 

(九) 至於本次會議所提都市更新獎勵容積以產業使用為

限，倘擬作住宅使用，應依「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
更審議規範」規定回饋 37%樓板面積一項，基於更新

獎勵係為提供公共性或公益性設施而取得之容積獎

勵，是否需再回饋，請都發局、都更處評估分析後，
提大會討論。 

二、 本次會議有關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之都市設計，分就

緩衝空間、開放空間系統、立體連通系統、6處南北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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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觀綠廊，6處捷運場站 TOD 地區法定停車位折減等規

定，專案小組原則同意。 

三、 有關南港區都市更新策略，專案小組原則同意以公辦

都更帶動民辦都更、於捷運場站周邊擬定更新計畫引

導民辦都更、新增 15 處更新地區（含前述 13 處產業
生活特定專用區範圍）、訂定辦理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

都市更新程序、社區規劃師工作室駐點等策略方式。

至於本次會議所提之特定專用區更新單元指示線，請
市府於後續專案小組進行各生活圈討論時，同步洽里

長意見，以檢核各更新單元指示線劃分之整合可行性

與適宜性。 

四、 有關總體性公民或團體所提陳情意見結論： 

(一) 「總體-1」有關更新地區劃定及時程獎勵，依市府本

次會議回應意見辦理，劃定 15 處更新地區，惟不適用
時程獎勵之申請。 

(二) 「總體-2」有關使用管制更彈性化及商業產業軸帶商

業區及特定專用區放寬住宅使用比例等意見，同意放
寬南港鐵路地下化沿線 10 處工業區變更為商業區及

特定專用區土地之住宅使用比例，其上限不得超過

50%。餘依市府本次會議回應意見辦理。 

(三) 「總體-3」有關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老舊聚落之認定

與適用條件，依市府本次會議所提產業生活特定專用

區之內容與適用條件辦理。 

五、 本案歷經 5 次專案小組，詳細討論南港區發展定位、

計畫年期人口推估、韌性城市、土地使用與交通計畫

整合、工業區變更與轉型、產業生活特定區之屬性與

適用條件、都市更新策略等議題，相關決議及配合修

正之計畫內容，請納入計畫書予以明訂。下次(第 6次)

會議將針對各生活圈變更內容暨其公民或團體陳情意
見進行實質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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